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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明知”认定的科学化探究
胡宇轩

贵州财经大学，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财产的种类和存在方式、交易的手段和形式日益复杂多样，这导致了更容易为

犯罪行为披上“合法行为”的外衣，也为犯罪人对犯罪所得的“明知”留下了辩解的空间。对于犯罪人是否“明

知”认定，一直是一个复杂的法律问题。通过研究事实推定，以已知的客观要素为重点，探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罪中“明知”的认定标准和相关问题，总结出可视化、科学化、标准化的认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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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知”的概念及理解

1.1总中的“明知”和分则中的“明知”则

《刑法》中的明知分别出现在总则对犯罪故意的表

述和各分则的构成要件中。在总则中，“犯罪故意”就

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

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里态度。这里的“明知”是学

理上的一般明知，是犯罪故意中的认识因素，即犯罪主

观的构成因素之一。
[1]

在分则中的“明知”要求的是对特定事实、特定内

容的认知，是特定犯罪的构成要件，是学理上的特定明

知，大多数情况由刑法明文规定，少数未明文规定的往

往也在司法解释中做了“明知”的要求。

分则具体罪名中的明知是总则中明知的前提。这是

因为总则第十四条的明知具有概括性。总则的“明知”

是抽象的，含有价值判断，要求明知整体的犯罪行为具

有社会危害性，适用于所有犯罪；分则的“明知”是具

体的，更多的是进行事实判断，要求犯罪人对某个特定

事实具有认识，是个别犯罪的特定主观要件。一般明知

是大圆，特殊明知是包含在其中的小圆。

1.2“明知”的作用

本罪的“明知”既是犯罪行为的前置条件，也是主

观故意的组成部分，既是客观违法阶层不可或缺的条件，

也是主观违法阶层的要素。
[2]
本罪在责任阶层的主观要

件为故意，一般明知是故意的构成要素，而特殊明知是

一般明知的基础和组成部分，所以特殊明知是本法条或

者本罪的构成要件。特殊明知是部分性、前提性明知，

是首要明知；一般明知是整体性、结论性明知，是终点

明知。由于赃物犯罪的行为人并不是赃物违法性质的直

接制造者，也不是对财产法益造成直接侵害的主体，行

为人存在“无知”的可能性，所以分则要在此处规定明

知。行为人没有对特定内容的明知就不具备对行为是犯

罪行为的明知，只有明确认识特定内容，才有可能具备

犯罪故意。这是“构成要件规定”学说的观点，也是笔

者的观点。

当然“注意性规定”学说认为刑法分则的“明知”

对司法办案人员具有提示作用也是正确的，但是它否认

了“明知”作为构成要件的作用。而做为构成要件是特

殊明知的灵魂所在。我们不妨将其删除，原文变为“窝

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
[3]
窝藏、转移、收购、代

为销售等行为在语境中更为突出，而其本身都是合法的

日常行为。难免会让人产生歧义或者疑问，自己平时在

日常生活中实施的原来都是犯罪行为，只是没有主观违

法性才没被定罪？亦或本罪是否构成过失犯罪？然而

只有少部分国家规定了过失赃物犯罪，我国和绝大多数

国家都要求故意。所以，脏物犯罪的“明知”不仅是责

任阶层中故意的构成要件，“明知犯罪所得这个事实”

也是违法阶层中危害行为的构成要件，没有“明知”就

没有违法性。

2“明知”的范围

2.1明知”的程度

在司法解释，“明知”曾多次被解释为“知道或应

当知道”，这也是大部分学者的观点。
[4]
对于“知道”

没有什么争议，前提是要求直接证据证明被告人“明知”，

比如被告人亲口供述了犯罪所得性质或者有证据证明

被告亲眼目睹了犯罪过程等。

“应当知道”的争议分为两种，第一种观点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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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应当知道的义务但是他可能知道或者可能不知道。

行为人具有高度注意义务。第二种观点是行为人内心其

实是知道的，但是他出于希望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并

不告知司法工作人员他知道，但从其他有力证据推定，

他是知道的。

之所以出现这两种争议，其来源是汉语语言的暧昧，

更确切的说是对“应当”的理解出现了歧义。我们对其

进行扩句，第一种解释可以变为“被告人是应当知道的”、

“被告人是有义务知道的”，第二种解释可以变为“被

告人应当是知道的”、“被告人对此事是极大可能知道

的”，一个是“是应当”一个是“应当是”。如果用英

语进行表达，第一个“应当”是情态动词，有“should、

must”之意，第二个“应当”是副词，它的意思是“mo

st likely”表示极大的可能性，且这种可能性接近百

分之百，以至于可以和“明知”画上等号。

如果将“应当知道”理解为“有义务知道”，并和

疏忽大意的过失中的“应当预见”联系在一起，那么就

会混淆了故意和过失，并最终得出过失赃物罪的结论。

笔者认为作为副词进行解释的“应当”更为合理。以下

是理由：

首先，根据文义解释，明知就是确切的知道。只是

由于这是人的主观因素，如果被告坚持否认自己知道将

导致此罪无法定罪，本罪名将形同虚设。所以刑法在此

引入了推定的“明知”。

其次，用目的解释进行分析。本罪是故意犯罪，其

目的是为了打击故意妨害司法机关查明犯罪，追缴犯罪

所得的行为。
[5]
无论是“明知”还是“推定的明知”，

无论是知道还是应当知道，其本质应该是犯罪分子心里

知道。只是我们无法让不诚实的犯罪分子说出其内心的

真实想法，所以只能在被告拒绝承认的情况下用已经掌

握的事实证据进行推理——但这个证据依然是强有力

的。

2.2 事后视角的“明知”

主观认识程度虽然不可量化，但为了直观表示认知

程度，可以做以下图示。以此标准对认知程度进行的分

类，是站在第三人的视角对被告的心理活动进行的评定。

认知程度图如图 2-1 所示。

图 2-1 认知程度图

犯罪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本罪的罪过是

否包括间接故意，笔者认为是包含的。
[6]
赃物罪中的间

接故意确实给明知的认定和定罪增加了不小的难度，但

司法解释和刑法修正案并未规定在此罪中排除间接故

意，如果为了严格认定明知、限制明知的含义范围从而

排除间接故意，这不符合立法的本意。
[7]

间接故意中的“明知”包括“有证据证明知道可能

是犯罪所得”这种情形。在“知道可能是犯罪所得”的

情形内如何区分是否达到间接故意，其主要依据就是有

无证据或者事实足以让被告引起警惕或者怀疑。此处证

据的作用就是排除其他猜想的可能性，将可能性聚焦于

犯罪所得，提高被告的认知程度，化“猜想”为“明知”。

通过特定的证据将看似“正常”的行为带入特定的环境

背景并揭露它本质的反常性，印证它是犯罪行为的属性。

并且这个证据不仅适用于审判时司法工作人员对案件

的判断，更作用于行为时被告对犯罪事实的判断。

行为人一般的假想和猜测达不到间接故意的程度，

不能认定为本罪的明知。储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

是市场经济中再正常不过的行为，普通人没有义务和能

力在每次交易前去审查标的物是否是犯罪所得，以排除

犯罪所得的可能性，否则会徒增行为人的义务，增加交

易负担。

3“明知”的认定

3.1对“明知”的认定就是对“历史”的探寻

意识是行为的指导，行为是意识的载体，主观意志

是通过客观行为表现出来的，否则对于第三人而言，它

是不存在的，无法被探求的。法官对主观存在表现出来

的客观存在进行寻找与推理就是对“明知”的认定。明

知通过行为和事实表现出来也就变为了历史，并由其产

生的痕迹为法官所知悉，明知是动词，而“明知”是物

（证据），是名词，法官眼中的“明知”是后者。

明知是建立后就一直存在的、待证的，但是“明知”

是闪烁不定的，它能被外在表现出来，但它不总被表现

出来。行为人在事后才知悉事情的原委并表现出的“明

知”，需要进行排除。法官所需要认定的“明知”是被

告行为前的明知和行为时的明知，行为人如果事后才发

现行为对象是赃物，没有妨害司法的故意，那么它不能

作为认定的对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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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推定的因素

回顾过往的法律文件，针对被告是否“明知”可以

分为“建议性的规定”和“总结性的规定”。“总结性

的规定”就是如果发生规定中例举的情形，除非有其他

证据证明行为人确实不知道，否则司法机关无需证明即

可认定行为人明知。此类规定较少，主要集中在涉及机

动车的犯罪和洗钱的犯罪。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

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涉及的

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属于

“明知”：（一）没有合法有效的来历凭证；（二）发

动机号、车辆识别代号有明显更改痕迹，没有合法证明

的。
[9]
这种总结性规定针对的是常发的、典型的事实，

是基于司法机关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并且综合了行为的

社会危害性、应受刑罚惩罚性等作为考虑因素，通常是

具有十足把握的情形。
[10]
“建议性的规定”是将一些十

分重要的、需要考虑的因素例举出来，以提示法官在判

断“明知”时从此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如《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盗窃油气、破坏

油气设备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到

“明知”的认定，应当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所得报

酬、运输工具、运输路线、收购价格、收购形式、加工

方式、销售地点、仓储条件等因素综合考虑。

如下是笔者认为推定“明知”的要素，如图 3-1。

图中右侧的“明知”就是法官通过证据认定或者推定的

明知。左侧的明知是行为人对“赃物”真实的认识。“明

知”以明知留下的痕迹反映明知，从而代替明知作为主

观责任要件。

图 3-1 反映“明知”的要素图

4“明知”的使用

4.1 使用“明知”应当有理有据

“明知”作为存在过的历史痕迹，作为证据就应当

在审判时例举出来。通过推定的方法得出明知的结果，

是运用司法实践经验进行的总结。司法实践经验是建立

在过去已经发生的案件和社会经验上的，是对无数个案

进行线性回归所得的“常态系数”。“常态系数”代表

“明知”与明知之间的常态联系，代表推定因素与明知

间联系的紧密程度。由于推定的因素有多个，所以这种

“常态系数”也有多个。并且这种“常态系数”应当随

着社会的演进而不断变化。将具体案件事实与“常态系

数”相结合可以得到组成“明知”的“常态因素”。通

过这种常态联系得出“明知”的结论是带入既定公式得

到的一个“均值”，是被拟制出来的明知，所以它可能

和当前个案是有差距的。

产生这种结论差距是因为具体案件中有“变态因

素”。“变态因素”就是我们没有考虑到的、在此个案

中出现的特殊事实。综上，为了得到推定的“明知”需

要将案件事实带入“常态系数”进行分析，然后再考虑

其中的“变态因素”。

4.2 通过“明知”的可视化，将证明“明知”的难

题拆分

推定的“明知”是以间接证据为基础结合逻辑经验

推导出来的，所以间接证据的数量越充分、与明知的联

系越紧密、我们没有考虑到的意外因素越少得到的结论

就越准确。有的证据证明“明知”，有的证据证明“不

知”，并且证据和明知、不知的关联性有强有弱，要将

那么多的证据联系起来，单单用文字表述并不直观。由

此可能导致司法机关不对“明知”的认定过程进行说理。

从现有公开的文书看也确实如此，大多数司法机关可能

就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一笔带过。

为了提高推定的明知的准确性、效率性，笔者认为

我们可以将其可视化，用表格将证据与“明知”或“不

知”的关联性表示出来。可以结合关联因素制作表格，

通过标注其中每个因素与“明知”或“不知”的关联度，

将推定的结论展示出来。可以用“▷▷”表示与“明知”

强相关，用“▷”表示与“明知”弱相关；用“◁◁”

表示与“不知”强相关，用“◁”表示与“不知”弱相

关；用空白跳过没有出现的案件事实或者具有明显争议

的案件事实。“明知”的可视化表格如图4-1，以赃物

是资金为例。

“不知” 推定“明知”的因素 “明知”

行为人是否可能拥有

此数额的资金
行为人自身经济状况

与资金匹配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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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行为人是否有主动报

告司法机关的行为或
意向

…… …… ……

图 4-1 赃物为资金时，推定“明知”的表格

笔者所提出的“明知”可视化表格是辅助司法人员

推定“明知”的一种方式。其本质还是基于司法实践经

验和社会经验得出的既定公式。虽然它依旧没有做到、

也不可能做到准确判断被告明知的程度，但是它实现了

对证明明知过程的拆分。

由此得出的结论具有相当高的准确性。但结论不是

绝对的：第一，不仅需要考察总的标记数量和弱相关标

记的数量，更应该考察强相关证据所发挥的作用。强相

关证据对推定结论的影响更大。第二，不同的因素其本

身的重要性和关联性程度也有所区别。第三，存在没有

考虑到的“变态因素”。既然我们推定的“明知”不完

全正确就应该允许被告提出质疑。被告可能提出法官所

不了解的案件事实，并最终得出和表格判断不同的结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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